
“口袋户口”让工作结婚皆受阻
┮大学毕业，定陶一小伙儿未能及时落户，现在成了“口袋户”

┮民警提醒：落户非小事，迁移等手续拖不得

本报定陶2月20日讯(记者 周
千清) “‘口袋户口’让我不能办
理二代身份证，出行受阻，不能去
正规单位上班，只能留在家里打
工。”因为户口的事情，定陶县冉堌

镇的韩君华最近异常烦闷。
原来，2007年大学毕业后，韩

君华没有及时落户，户口一直“装
在口袋”里，导致不能出远门、不能
到理想的单位工作，甚至原定的结
婚也不能进行。

据介绍，韩君华2007年从淄
博的一所大学毕业，到潍坊寿光
市工作，他的户口迁移证以及报
到证也由当地单位接收，“同去的
还有大学里的同学，顺利毕业之
后，大家都没有在意这些证件。”
韩君华回忆称，迁移证以及报到

证的有效期是3个月，在规定时间
内，他和同去的大学同学都没有
留意，3个月后，才想到要将户口、
档案等办理一下。

“但是超出了规定的时间，工
作单位根本不接收。”因此韩君华
便将此事搁置下来，户口迁移证也
一直在他自己手中。

直至2009年，韩君华离开寿
光市的工作单位，才想起要处理
户口的事情，“我找到自己原籍
所在地定陶县冉堌镇派出所，但
是派出所不接收。”户口迁移证
及报到证的接收单位均是寿光市
一企业单位，冉堌镇派出所民警
称无法接收。根据派出所民警的
建议，韩君华开始为落户准备各
项证明。

“村委会的证明、学校的证明、
冉堌镇派出所的证明以及定陶县
人事局的证明，都准备齐了。”花费
了近两年时间，2011年，韩君华办
好了这几张证明，但此时他却被告
知还是无法落户，“定陶县公安局
未审核通过。”

定陶县公安局户籍科一张姓
民警告诉记者，韩君华这种情况，
还需要原单位开具解聘协议，然后
由当地派出所提出申请方可。

据介绍，近几年，有不少大
学生对户口重视不够，最终成为

“口袋户”。户籍民警提醒市民，
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处理户口迁移
证，一旦成为“口袋户”，逾期再
办理会十分复杂，也会对正常生
活造成一定影响。

为还旧债，菏泽一男子骗贷30万
贷款到期后，拒还“新账”，诈骗一事露出端倪，男子被抓

本报菏泽2月20日讯(记者
邢孟 通讯员 陈素华 朱娟
娜) 做生意总赔钱，男子债台高
筑。为了筹钱还债，他想出歪招：
从金融机构骗取贷款，还旧债。之
后该男子却对“新账”置之不理，
迟迟不还贷款。近日，犯罪嫌疑人
李华(化名)被菏泽市公安局牡丹
分局经侦大队执行逮捕。

家住牡丹区的李华是个生意
人，自己做点小买卖，但由于经营
不善，欠了不少外债。为了还债，

李华想出了一个主意：向金融机
构申请贷款以解“燃眉之急”。

但想到以他的实际情况，
金融机构很难批准他的申请，
即使批准了数额也不会多。于
是，2010年9月，李华便找人伪
造了一份个体户营业执照和货
运协议，并以货运需要交纳运
输合同保证金为理由，向牡丹
区一家金融机构申请了贷款。
随后，该金融机构向其发放了
30万元的贷款。

拿到贷款的李华立即将这
笔钱用于偿还他的旧债，但之
后却并没有把这笔“新账”放在
心上。

2011年9月，30万元的贷款
到期，该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
开始催李华还贷。最初，李华还
在电话里给工作人员解释，但
后来便不再接电话，而且人也
没了踪影。

贷款逾期三个月后，该金融
机构确定李华拒绝偿还贷款后，

向牡丹区经侦大队报了案。
接到报案后，牡丹经侦部门

经过充分调查取证，证实李华在
办理贷款时提供的个体户营业执
照和货运协议系伪造，目的是为
了骗取金融机构信任取得贷款，
其行为已涉嫌骗取贷款诈骗。后
经牡丹区经侦大队民警细致侦
查，终于将躲藏在菏泽市郊区的
李华抓获。

目前李华已被执行逮捕，案
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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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整治农资市场

本报东明2月20日讯 (记
者 董梦婕 通讯员 朱殿
立 ) 为保障农民春耕期间
使用放心种子、化肥和农药，
2月8日，东明县工商局组织
执法人员开展了春季农资打
假护农百日行动，以规范农
资市场秩序，提高农资商品
质量。

截至目前，东明县工商
局 共 检 查 经 营 业 户 1 5 0 余
户，抽检农资 9个品种 2 8个
样品，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2 1 份 ，查 获 各 类 假 劣 化 肥
0 . 5吨，农药20千克，没收过
期种子13袋，查处农资违法
案件4起，取缔无照经营户2

户。

单县“红盾护农”

本报单县2月20日讯 (记
者 董梦婕 通讯员 宋健)

为了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群
众用上放心农资，努力服务农
业增产和农民增收，近日，山
东省单县工商局启动“2012红
盾护农行动”，严厉打击销售
假冒伪劣农资行为。

单县工商局结合年检、验
照等工作，加强对农资经营单
位的监督检查，依法清理规范
农资经营主体资格，重点检查
前置审批证件是否有效、经营
资格是否合法等，依法查处无
照经营、超范围经营农资的违
法行为。

客货两用车 变身“不定时炸弹”
成武一市民驾驶未有任何安全装备的车辆走村串巷卖液化气

本报成武2月20日讯(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邱现军) 随
着使用液化气的居民越来越多，
流动液化气销售车辆也开始出
现，但这种销售车辆虽方便了消
费者，却时刻存在着安全隐患。17
日，成武县工商局汶上集工商所
根据群众举报，查处了一起无照
经营液化气案，并依法对当事人
处以1000元的行政处罚。

2月17日，成武县工商局接

到群众举报称，在成武县汶上
集镇苏张庄村后街有人正在销
售液化气，对周边的居民安全
构成安全威胁，要求工商人员
迅速查处。

接到举报后，汶上集工商所
迅速组织安排执法人员，前往举
报地点进行调查处理。执法人员
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小型客货
两用车上装有三大罐液化气和一
台计量器具，当事人殷某正在为

一客户往液化气罐中灌输液化
气，周边还有几位村民围观。

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殷
某声称城市规划许可证和营业
执照等合法手续放在家中未带
出，执法人员经过进一步调查
询问，殷某最终不得不承认他
并没有办理任何许可手续，并
擅自从成武县县城内某液化气
站购进液化气三大罐，约300公
斤，在汶上集镇周边村庄走村

串巷进行销售。
经过工商执法人员的讲解，

殷某明白了易燃易爆危险品，因
存在不安全因素，不能随便销售，
需办理严格的合法手续，愿意接
受工商部门的处理。随后，执法人
员根据《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
的相关条款规定，依法对当事人
作出了责令立即停止违法经营行
为，驶离居民区集中地带，处罚款
1000元的行政处罚。

为提高流动人群抵制毒品及防
范毒品侵害能力，2月20日，菏泽市
禁毒办组织有关部门在菏泽汽车
站、火车站等地开展禁毒“流动课
堂”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邢孟 摄影报道

珍爱生命
拒绝毒品
禁毒流动课堂进车站

2月20日，鄄城供电公司组织员
工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利用发放宣
传手册，举办安全用电课堂等形式，
向学生们讲解安全用电常识。

本报记者 李贺 通讯员
吴正波 陈曦 摄影报道

安全用电
从学生抓起

安全用电知识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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